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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 元培科技大學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申請入學


報名資格：二專-高中職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者均可報名
	招生
科別
	餐飲管理科   企業管理科

	上課時間
	週一至週六
18：30~21:40


· 報名時間及地點：
	時間
	地點

	    103年8月 7 日(四)
至

    103年8月11日(一)
	元培科技大學

光暉大樓1樓推廣教育中心


·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
· 簡章下載：請至元培首頁「招生資訊」中下載
· 電話：03-6102213、03-6102212
· [image: image1]網址：http://www.ypu.edu.tw
· 地址：30015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103學年度元培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申請入學
招生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地 點
	備 註

	簡章上網公告
	103年5月30日(星期五)起
	元培科技大學

招生資訊網頁
	

	現場報名
	103年8月7日(星期四)
至

103年8月11日(星期一)
	元培科技大學

光暉大樓B1文化教室
	9：00~12：00

13：00~17：00

	筆試
	103年8月16日(星期六)
	
	1. 筆試時間為

10：00~11：00。

2. 試場配置表於8月15日(星期五)14：00於本校校門口及本校招生網頁公告。

	寄發成績通知單
	103年8月20日(星期三)
	
	以限時寄出

	受理成績複查
	103年8月25日(星期一)
	元培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
	一律親自至本會現場

提出申請(9：00~15：00)

	放榜
	103年8月26日(星期二)
	元培科技大學

招生資訊網頁
	

	寄發錄取通知單及登記報到資料袋
	103年8月26日(星期二)
	
	以限時寄出

	登記報到、註冊
	103年9月1日(星期一)
	元培科技大學

光暉大樓B1文化教室
	各科正取生

辦理報到、註冊

	缺額遞補報到
	103年9月3日(星期三)
	元培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
	依後補順序遞補


· 附註：本表所列日程，如遇特殊狀況，有所變動時，將於元培科技大學教務處網站發布本招生委員會之緊急措施公告。
· 網址：http://www.ypu.edu.tw
· 電話：(03) 6102213、(03) 6102212

· 地址：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1、 招生科別及名額

	科別
	班數
	人數
	特種身分外加名額
	上課時間

	
	
	
	原住民
	退伍軍人
	


	餐飲管理科
	1
	75
	1
	1
	週一~週六

18：30~21：40

	企業管理科
	1
	50
	1
	1
	

	修業年限
	採學分制，至少修業一年，無修業年限。

	備註
	1. 男女兼收，報名時請務必攜帶證件「正本」至現場審核。

2. 役男依法可辦理兵役緩徵及緩召。

3. 修畢規定學科和學分後核發副學士學位證書。

4. 報名考生錄取後，可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學分抵免，學分經抵免後，至少仍須修業一年，始可畢業。

5. 各科申請入學報名人數未達30人之班級將不予開班，表明放棄轉科者，報名費將全額退還，請務必於1個月內前來辦理退費手續。

6. 以特種身分報名之考生，先以未經加分優待之總成績與一般生比序分發一般生名額，錄取者以一般生身分錄取；未獲錄取且其加分優待後之總成績達一般生錄取標準者，在特種身分外加名額內擇優錄取。

7. 除上述第5點可辦理退費外，所繳交之證件及報名費用，一經報名確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


2、 報名資格
凡具備下列學歷(力)資格條件之一者，均可擇一科別報名登記：

1、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2、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職業類科畢業或五年一貫制職業學校畢業者。
3、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畢業者。
4、 教育部核定綜合高中辦理學校接受綜合高中課程畢業，於畢業證書上註明有「綜合高中(部)」者。
5、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實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高級職業進修學校畢業者。
6、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實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進修學校畢業者。
7、 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8、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取得高職畢業程度及格證明書者。
9、 大陸來台設籍，持有大陸高級職業學校學歷證件，經海峽交流基金會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認定者。
10、 凡具有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名：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畢業，曾跨選職業類科，修習同一類別專業課程時數達600小時以上，持有學校核發證明文件者。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補習或進修學校(含空中補校)、實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 結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三)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補習或進修學校(含空中補校)、實用技能班(學程) (原延教班)結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四)陸、海、空軍士官學校常備士官班畢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可比敘高職學歷資格者，如仍在營者需經權責單位核准報名。
(五)持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證明書。
(六)五年制專科學校肄業考生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1. 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 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七)曾參加考試院舉辦之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高普考之乙、丙等特種考試及格，持有考試及格證明書者。
(八)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1.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技術士證資格後，曾從事工作經驗5年以上。

2.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技術士證資格後，曾從事工作經驗2年以上。

3.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技術士證資格。

本所稱技術士證係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發之技術士證；所稱相當於甲級、乙級、丙級技術士證係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發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其技能檢定及格之程度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之規定相當於甲級、乙級、丙級技術士。

(九)空中大學選修生畢40學分以上(不含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分明書者。

(十)年滿22歲，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40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

2.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3.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含推廣教育課程)。

(十一)凡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或曾在學校、機關主辦之有關專業訓練3個月以上結業持有證明書者「受訓時間均自畢(結)業後起算」：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普通科畢業，或高級中學資賦優異學生，持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發給之提早升學報考證明書者。
2.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高級中學進修學校畢業者。
3.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取得高中畢業程度及格證明書者。
4.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者。
5.師範學校(包括特別師範科)畢業者。
6.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及陸、海軍軍官學校預備學生班及空軍幼年學生班畢業，如仍在營者並需經權責單位核准報考。
7.經國防部核准退伍軍人「包括在台依法退伍、復員或解除召集之軍人以及在台假退(除)役軍官暨曾在營服役滿五年以上之停(除)役士兵」及在營官兵(需經權責單位核准報名)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1)國防部所核發之知識青年士兵鑑別考試高中程度及格，持有證明書者。
(2)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舉辦之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高中程度及格，持有證明書者。
(3)軍中隨營補習教育高級中學程度結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8.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結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9.持有國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10.大陸來台設籍，持有大陸高級中學學歷證件，經海峽交流基金會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認定者。
(十二)凡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視為同等學力資格，准予報名：
凡高級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肄業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或退學、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參、報名方式及日期 

報名日期：103年8月7日(星期四)至103年8月11日(星期一)
報名時間：9:00~12:00；13:00~17:00
肆、報名地點 

元培科技大學光暉大樓 1樓 推廣教育中心（地址：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聯絡電話：(03) 6102213、(03) 6102212
熱烈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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